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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及自治区科技创新大会精神，以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为抓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据《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宁党发〔2016〕47号）精神，自2016年起，由自治区财政设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补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奖补。为进一步规范奖补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结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指通过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并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首次认定”不包括以下情况：
　　（一）以前年度曾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满后重新认定通过并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
　　（二）以前年度曾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后以该企业主体重新注册或更改企业名称的。
　　第四条专项资金从自治区科技基础条件建设计划项目预算安排，由自治区科技厅和财政厅共同管理，科技厅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章 支持方式
　　第五条对首次认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最高100万元奖补资金支持。
　　第六条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年度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备案后（以科技部正式文件为准），自治区科技厅会同财政厅确定首次认定数量，将奖补资金纳入下年度经费预算，待预算批复后，联合下发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奖补资金下达通知，由自治区财政厅将资金下达到企业属地财政部门，属地财政部门再将资金拨付至企业。
　　 
第三章 使用及监管
　　第七条奖补资金主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具体支出范围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中“研究开发费用的归集范围”进行列支。
　　第八条获得奖补资金的高新技术企业，应在研发支出会计科目下设明细科目，进行独立核算，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合理，有据可查。
　　第九条自治区科技厅按照专项资金相关工作规范，联合自治区财政厅组织开展奖补资金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估工作，分析总结奖补资金执行情况。
　　第十条相关工作人员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补资金审核、分配和下拨工作中，存在违规分配、挤占、挪用、滞留、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本办法由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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